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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有色金属建设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公司为子公司 NFC KAZAKHSTAN LLP 提供担保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

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 

 

重要内容提示： 

●被担保人名称：NFC KAZAKHSTAN LLP 

●本次担保方式：连带责任保证 

●本次担保数量及累计为其担保数量：本次最高担保额约 6,546.19 万美元，

约合人民币 45,168.71 万元；截止公告日，公司为其累计担保数额 0.00 万元人

民币。 

●对外逾期担保的累计数量：无 

●是否有反担保：否 

●是否关联交易：否 

●本次担保事项无需提交公司股东大会审议 

一、担保情况概述 

中国有色金属建设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全资子公司 NFC 

KAZAKHSTAN LLP（以下简称“NFC KAZAKHSTAN”）与哈萨克斯坦公司VOSTOKTSVETMET 

LLP（以下简称“项目业主”）签署了工程承包合同《哈萨克斯坦 VCM 竖井总承

包合同》（以下简称“项目合同”），在哈萨克斯坦东哈萨克州建设一眼铜矿山

通风井以及相应的提升系统、供电和其它辅助设施，合同金额为 7,983.16 万美

元。 

按照项目合同约定，公司须与项目业主、NFC KAZAKHSTAN 签订《预付款担

保合同》、《履约担保合同》、《质保担保合同》,为 NFC KAZAKHSTAN 提供金额

累计约 6,546.19 万美元的公司担保。 

2019 年 7 月 29 日，公司第八届董事会第 70 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公司

为全资子公司 NFC KAZAKHSTAN LLP 提供担保的议案》，同意公司在项目合同项

下为 NFC KAZAKHSTAN 提供担保并签署相关担保文件，董事会授权董事长秦军满



先生代表公司签署上述相关担保文件。 

根据《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中相关规定，上述担保事项无需公司

股东大会审议通过。 

二、被担保人基本情况 

NFC KAZAKHSTAN为公司全资子公司，公司持有 NFC KAZAKHSTAN 100%的股权。

NFC KAZAKHSTAN 具体情况如下： 

公司名称：NFC KAZAKHSTAN LLP 

公司住所：哈萨克斯坦巴普洛达尔州巴普洛达尔市柴可夫斯基大街 2号 

法定代表人：秦军满 

注册资本： 2,598.45 元人民币 

公司类型：有限责任公司 

成立日期： 2014 年 4 月 

经营范围：施工安装、技术服务、测量勘探、设计、有色金属贸易 NFC 

KAZAKHSTAN 的主要财务数据： 

    单位：人民币万元 

项    目 2018 年度（经审计） 2019 年 1-6 月（未审计） 

资产总额 197,753.63 208,865.84 

负债总额 100,086.66 107,569.09 

其中：银行贷款总额 0 0 

流动负债总额 100,086.66 107,569.09 

或有事项涉及总额

（包括担保、抵押、

诉讼与仲裁事项） 

0 0 

净资产 97,666.97 101,296.75 

营业收入 107,126.48 100,500.65 

利润总额 12,583.74 546.94 

净利润 10,067.00 437.55 

三、担保合同的主要内容 

    1、保证方式：连带责任保证。 

2、保证金额：最高担保金额约为 6,546.19 万美元。 

3、保证范围：（1）《预付款担保合同》：NFC KAZAKHSTAN 在收到预付款

后，如未能按合同约定履行义务且退还相应预付款，公司在收到项目业主的书面

索赔文件后 5个工作日内向项目业主退还合同金额 30%的预付款，约为 2,394.95



万美元。 

（2）《履约担保合同》：项目业主在按照项目合同支付项目进度款后，如

NFC KAZAKHSTAN 未能按合同约定履行义务且导致该项目被迫临时中断，公司在

收到项目业主的书面索赔文件后 5个工作日内向项目业主赔付合同金额 25%的款

项，约为 1,995.79 万美元；如 NFC KAZAKHSTAN 未能按合同约定履行义务且导致

该项目被迫永久停止，公司在收到项目业主的书面索赔文件后 5个工作日内向项

目业主赔付合同金额 40%的款项，约为 3,193.26 万美元。 

（3）《质保担保合同》：项目业主在按照项目合同支付项目进度款后，如

NFC KAZAKHSTAN 未能按合同约定修复工程中出现缺陷或问题，公司在收到项目

业主的书面索赔文件后 5个工作日内向项目业主赔付合同金额 12%的款项，约为

957.98 万美元。 

4、保证期间：至项目完工。 

四、董事会意见 

公司持有 NFC KAZAKHSTAN 100%的股份，公司提供担保避免了出具银行保函

而产生的大量银行费用，降低了项目成本，有利于提高项目利润率；同时，公司

提供担保更有利双方对项目执行过程中出现的问题通过协商沟通进行解决。NFC 

KAZAKHSTAN 具有持续经营能力和偿还债务能力，公司本次担保的风险在公司控

制范围之内。 

公司独立董事出具了独立意见。公司对子公司NFC KAZAKHSTAN的担保事

项属于公司及子公司的正常生产经营行为，目的是支持子公司的发展，NFC 

KAZAKHSTAN财务状况良好，具备偿债能力。本次担保不存在违规或失当担保，

严格控制了对外担保风险，保护了中小股东的利益。本次交易的决策、表决程序

合法有效，符合有关法律、法规和公司章程的规定。 

公司没有对股东、实际控制人及其关联方提供担保。 

五、累计对外担保数量及逾期担保的数量 

截至 2019年6月 30日，公司不包括本次担保的对外担保累计金额 91,025.69

万元人民币，占公司 2018年末净资产（归属于普通股股东的净资产为 522,989.91

万元人民币）的 17.40%。上述 91,025.69 万元人民币的对外担保均为对公司控

股子公司的担保。公司不存在对控股子公司以外的对外担保。 

六、备查文件 



1、第八届董事会第 70 次会议决议； 

2、《预付款担保合同》； 

3、《履约担保合同》； 

4、《质保担保合同》。 

 

中国有色金属建设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19 年 7 月 30 日 


